
 

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下半年  

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赣锋锂业 

保荐代表人姓名：裘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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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 条所列）： 

1.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

用） 
√   

2.是否在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

门（如适用） 
  √ 

3.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如适用） √   

4.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

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如适用） 
√   

5.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

度、质量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如适用） 
√   

6.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

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如适用） 
√   

7.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

行一次审计（如适用） 
√   

8.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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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6.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本所互动易网站刊载 √   

（四）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 条所列）： 

1.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形 
√   

3.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4.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 

5.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   

6.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7.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等情

形 
  √ 



 

4 

 

（六）业绩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 条所列）： 

1.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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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江西证监局警示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4-060），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信息披露。 

(2)公司董事会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认真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和相

关规则，要求相关人员树立规范运作意识，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责任意识，确保今后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和《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杜绝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3）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

告制度》，忠实、勤勉地履行信息披露职责，对已知需要履行披露的信息，及时督导相关部

门和人员履行报告义务，将严格执行内部工作程序纳入相关人员年度工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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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下半年定期现场检查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裘   晗                    熊    莹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6日 

 

 




